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新院区电话服务项目需求
1、新院区项目调研前期确定电话点位总数为1286个。
2、新院区投入使用初期的电话点位数量为498个。
3、新院区整体要求铺设的线路材质为光纤，供应商需提供机房所需电话交换机设备和相应配套使用的电话机（包含相关材料及人工费），具体数量参考施工图纸。
4、项目成交供货商提供并安装电话机到每一个初期投入使用的点位上。
5、供应商提供优质号码段供采购人选择使用。
6、可按采购人要求进行号码自由分段编排服务，有院内短号呼叫通话功能。
7、可提供采购人旧院区电话免费升级改造服务，使采购人新旧院区实现免费的互打互通服务。
8、提供7*24小时上门售后维护及维修服务。
9、提供3年或以上电话交换机免费保修服务。
10、提供的产品为原制造商制造的全新合格产品(电话交换机/电话机），来源渠道合法，无侵权行为、表面无划损、无破损、无任何缺陷隐患及安全隐患，在中国境内可依常规安全合法使用。产品质量及配件材料必须符合相应的国家和行业产品质量标准，采购人随机抽查产品的出厂证明或产品合格证明。
11、提供的机房配套设备、线材应符合医院建筑在型号、规格、品牌、质量等方面要求选用的品牌产品，产品质量及配件材料必须符合相应的国家和行业产品质量标准。
12、提供的设备设施要求外包装完好，并按采购清单要求标明产品名称、规格、品牌、生产者名称和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品标准号、质量等级、生产许可证号、产品批号等内容。剩余保质期不少于保质期的三分之二。
13、实行产品质量三包服务（包质量、包退、包换），三包产品必须按照国家要求条件执行。
14、规格尺寸与设备图纸参数相符，重要尺寸控制在公差范围内。
15、因生产厂家停产造成的缺货或断货，成交供应商无法供应的货物，征得采购方同意后，可以用优于或等于同质量的货物代替（提供生产厂家停产的证明材料及替代货物质量等于或优于原货物的依据），价格不变。
16、本项目每月所发生的的电话通话费用以采购人实际安装使用的电话机数量和通话时长（通话时间）为计算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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